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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「營造業墜落打擊年」
合作減災研商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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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單位報告

題目：國內外營造業墜落職災分析及
我國113年墜落打擊重點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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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內外營造業墜落職災分析
1.英國、新加坡與日本營造業墜落致死比例在40%左右；另，
韓國營造業墜落致死比例較高，在57%左右。我國營造業墜
落致死比例在60~70%，顯示墜落死亡職災比例偏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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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英國、新加坡、日本及韓國等國家之安全衛生部門官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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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我國歷年營造業重大職災，墜落均佔災害類型之首，每年造
成約百人死亡，且比例有逐年上升之趨勢。



案例：112年5月4日，某建築工程之移工欲將電梯井

內工作平臺移除，於進入平臺剪除固定鐵線時，

因平臺下方局部支撐鋼筋滑脫，致罹災者墜落

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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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官網之首頁/政府資訊公開/主動公開資訊/施政計畫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/營建統計資訊

4.我國近年核發建造之件數雖略有減少，惟總樓地板面積不減
反增，顯示建築工程有朝向大規模、高樓層及深開挖之趨勢，
致發生墜落風險較其他工程類型為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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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近5年我國營造業墜落死亡人數，依媒介物統計，以屋頂
132人最高、開口部分128人次之、施工架82人排第三。
（總人數）

前三大媒介物

112年 1.開口部分26人 2.屋頂23人 3.施工架21人

111年 1.屋頂31人 2.開口部分31人 3.施工架14人

110年 1.屋頂26人 2.開口部分23人 3.施工架14人

109年 1.開口部分28人 2.屋頂25人 3.施工架14人

108年 1.屋頂27人 2.開口部分20人 3.施工架19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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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災對象

本署為督促營造工地強化施工安全管理，特將今(113)年訂為「營造

業墜落打擊年」，優先從落實營造業墜落預防開始，並以建築工程

為主要對象，針對屋頂、電梯井、管道間、臨時開口、施工架等易

造成墜落災害部分，採取提升檢查、裁罰及停工強度等強力措施。



9 減災目標

113年營造業工作場所墜落重大職災死亡人數，較前3年（110~112年）
平均值降低30％。

項目 墜落職災死亡人數

110年實際值 92

111年實際值 105

112年實際值 102

110~112年實際值平均 100

113年目標值 70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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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我國113年墜落打擊重點措施

◆針對易發生墜落災害項目全面檢查

◆強化工作者墜落災害預防宣導

◆加強違反墜落預防缺失裁罰及停工強度

◆擴大發生墜落職災案件停工處分

◆督促職災案件依核定復工計畫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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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檢查機構依本署所訂「建築工地墜落災害防止檢查

基準」，針對建築工程之屋頂、電梯井、管道間、臨時開

口、施工架等部分全面檢查。

重點措施1---
針對易發生墜落災害項目全面檢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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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屋頂、屋架等防墜設施照片

說明
屋頂防墜設施合格照片(設置臨時
性護欄)

說明
屋頂防墜設施合格照片(廠房
屋頂設置永久性欄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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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管道間防墜設施照片

說明 管道間防墜設施合格照片(設置合格護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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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臨時開口等防墜設施照片

說明 臨時開口防墜設施合格照片(設置合格護欄、安全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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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電梯直井防墜設施照片

說明
電梯直井防墜設施合格照片(設置柵
門、上鎖及防止墜落之警告標示)

說明
電梯直井防墜設施合格照片(電梯
直井設置適當工作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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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施工架防墜設施照片

說明
施工架防墜設施合格照片(高度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工作臺與構造物間之開
口寬度超過20公分時，拆除前應依風險控制之先後順序規劃，採取內側水
平構件、補助踏板或長條型防墜網等墜落防止設備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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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措施2---
強化工作者墜落災害預防宣導

本署官網設置「墜落危害預防宣導影片專區」，採QRcode連

結方式，檢查員執行勞動檢查時，請工地主任掃描QRcode取

得墜落宣導影片，轉發給工地相關工作者社群群組，使現場工

作者可觀看，以提升危害辨識知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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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措施3---

加強違反墜落預防缺失裁罰及停工強度

◆加強裁罰強度

對於檢查發現有違反法令之多項不同法條，而屬同一墜落違

法態樣者，依規定將罰鍰金額就違反法條數，逐一累加至最高

罰鍰金額。

◆加強停工強度

上述墜落缺失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，依法予以停工，事業單

位申請復工時，要求對整體作業之墜落預防有所規劃，落實被

停工分項作業安全作業標準（SOP），對危險作業管制項目實

施責任巡視或全程監督等管理機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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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措施4---

擴大發生墜落職災案件停工處分

針對發生墜落重大職災工地依勞動檢查法第27條規定

「非立即停工不足以避免職業災害擴大，應通知事業單位部

分或全部停工」辦理之外，再調查該工程「有類似災害再次

發生」之作業項目及場所，要求一併停工，並請事業單位於

復工計畫書說明改善對策。



20

重點措施5---
督促職災案件依核定復工計畫執行

◆事業單位應分析職災原因，重新檢討施工風險評估報告妥適性，

提出具體防災改善措施。

◆事業單位申請復工時，勞動檢查機構應檢視其復工計畫書之完整

性，確認施工計畫書已依上述防災改善措施修正，並建立施工安

全衛生作業標準（程序書），經查證停工原因消滅後，始准復工。

◆為避免類似災害再次發生，應於復工審查會議時，應請原事業單

位使用本署「每日安全循環暨自主稽核系統」，上傳每日施工安

全管理作為，期間至少1年，以確保安全衛生管理之執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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